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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和债务重组后形成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邦高科”或“公司”）

于 2020年 6月 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和债务重组后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0年 6月 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1元的价格出售全资子公司北京银

河伟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伟业”）100%股权给湖南全通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全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银河伟业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为

-68,835,607.58 元,公司对银河伟业的其他应收款为 340,086,866.74 元（以下

简称“往来欠款”），上述银河伟业对公司的往来欠款系银河伟业作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期间，公司为支持银河伟业业务发展而产生的，结合银河伟业目前的经营

情况和资产状况，公司同意对银河伟业豁免债务 68,835,607.58元，豁免后公司

对银河伟业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 271,251,259.16元。 

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银河伟业 100%股权后导致公司被动形成对合并报表范

围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其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全资子公司业务支持往

来款的延续。 



二、 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银河伟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1462547E 

3.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号院 13 号楼 2层 101-206(门牌号) 

4.成立日期：2000-03-29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勘察设计；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销售自行开发后产品、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

专业承包；委托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 年 5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485,141,713.59 376,700,811.67 

负债合计 553,977,321.17 486,534,868.4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68,835,607.58 -109,834,056.79 

利润表项目 2019 年 1-12月 2020年 1-5月 

营业收入 150,381,725.74 44,587.61 

利润总额 -127,406,732.80 -40,998,449.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899,150.45 -40,998,449.21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北京银河伟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271,251,259.16元 

3、资金用途：公司对银河伟业业务支持往来款的延续 

4、财务资助的期限： 

分期还款安排如下： 

在 2021年 6月 30日前偿还 2,000万元；  

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再偿还 13,500万元；  



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偿还剩余全部往来欠款。  

5、财务资助利率：基于银河伟业近两年经营恶化，湖南全通受让银河伟业

全部股权后，需要调整业务和团队，清理历史债务和归还银行贷款，面临较大的

资金压力，公司同意银河伟业按照上述正常还款期间不收取利息，若银河伟业未

能按照前述约定向汉邦高科偿还目标债务，则银河伟业应按照逾期金额每日万分

二的标准向汉邦高科支付罚息（该等罚息自该等目标债务应付未付之日起至全部

相应款项及罚息足额支付至汉邦高科指定账户期间计算）。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控措施 

银河伟业目前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总额为【玖仟贰佰捌

拾捌万】元（小写 9,288万元），银河伟业对公司银行借款提供的上述应收账款

质押担保持续至对应的银行借款期限届满。在银河伟业对公司往来欠款未全部清

偿之前，如若公司办理银行借款需要银河伟业继续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担保

金额不高于银河伟业对公司目标债务余额），银河伟业及湖南全通有义务予以支

持和配合。 

为保证银河伟业债务的清偿，银河伟业同意以其不低于目标债务金额的应收

账款向汉邦高科提供质押担保（包含银河伟业因汉邦高科办理银行贷款而提供的

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并配合办理应收账款的质押登记手续。截止上述的每一期

还款期限截止日，如若应收账款质押实际余额小于剩余尚未归还的目标债务金额，

银河伟业同意补充新的应收账款质押以使得银河伟业向汉邦高科提供的应收账

款质押金额不低于目前债务余额。湖南全通有义务予以支持和配合。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系因公司转让原有全资子公司银河伟业

股权被动导致。基于银河伟业目前的财务状况、资产构成，公司按 0 利率计息，

免除该笔因股权转让被动形成的财务资助款项的资金成本。银河伟业亏损严重，

且 2019 年净利润-145,899,150.45 元。公司出售银河伟业，有利于减少亏损，

整合资源，聚焦公司核心业务，提升上市公司竞争力。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并

追偿财务资助款项。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出售银河伟业股权，导致公司被动形成了对合并报

表范围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其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全资子公司业务支

持往来款的延续。我们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决策程序

的合法合规性以及存在的风险性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论证，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

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不

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审议日，除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合并报表范围

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也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债务重组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6 月 17日 

 


